对‘Gone with the Wind” 的书评
[bookmark: _GoBack]傅东华翻译的《飘》是我大学看过的外国小说。作者多次借白瑞德的嘴说，南北战争并不是一场为了正义的战争，林肯总统（或者说支持他的力量）并不是出于人道原因解放黑奴，而是要劳动力。北方的工厂比南方的种植园更需要劳动力，但黑奴适应了南方农场那种主人包管一切的生活模式，不愿意去北方做自由工人。在看这部小说之前，我还看过一套系列书籍，叫做《上下五千年》，那里面对南北战争的评价就跟我后来上的历史课一样，把战争的引子说成道德，而把战后对北方的有利影响，说成后续。从此我不再简单的信任政府或者历史书，而是在对一件事情下判断前，尽量多地看看对立方的意见。
白瑞德先生也决定了我在真正开始恋爱前爱慕的男性的类别：他聪明，见多识广，富有，追逐金钱，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长肚腩的男人，挖过矿，打过架，他可以带着一车女人和孩子在战争时期穿越交锋地带，可以走私武器穿越封锁线。他看得穿战争双方的共同点和弱点，他完全了解时代正在摧毁什么建立什么，他也知道世人将怎样看待他。他没有把自己放在更高的位置，但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
白瑞德总说郝思嘉和他是一类人，其实归根到底，郝思嘉只是比其他人坦白，勇敢，她并不像白瑞德那样透彻。或者说，她痴恋太重。
书中有另外一个爱慕白瑞德的女性角色，他资助她开妓院，他们也有长期的肉体关系，那个女人尊重他爱惜他，但遗憾的是，他并不爱她。我常常想那是为什么呢？也许他仍然保留有一部分那时代男人的惯性，认为只有真正的名门之后才配得上他的爱情吧。
书的最后，白瑞德终于对郝思嘉失望，他负气远走。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少女幻梦的郝思嘉终于醒悟，她一直以来都依赖他，而对郝思嘉这样一个被战争夺走一切，然后拼命要回属于自己的那一点点的姑娘来说，信任依赖一个人，已经是她爱的方式。
据说克拉克盖博最后离开的那件风衣被拍卖出了高价，应该的。

因为《飘》，我还读了一些相关作品，《荆棘鸟》《蝴蝶梦》《斯佳丽》，都很一般。《蝴蝶梦》的女主角从来就没有出场过，小说开始已经死去。但她的勇气和力量，她无所畏惧的神情都和郝思嘉很像。我问过我妈，如果这个女主遇到了她的白瑞德，而不是书中那些懦弱的男人们，她还会走上绝路么？我妈做出了一个经典的母亲式回答：女孩子的个性不能太强。
《飘》给我的另外一个影响是，向往挑高客厅的房子，那样窗帘布才够做裙子。
还有，能不能穿绿色从此是我判断美女的其中一个标准。

作者玛格丽特米歇尔不是著名作家，或者说不是“熟手”，她只有这一部长篇小说。当时没有互联网，我想要得到关于她的信息，只在很久以后在一本段子书，讲名人八卦的地方看到说，她有一次一个人在小巷子走，被劫匪拦住让她摘项链和耳坠，她故意慢腾腾的摘项链不碰耳坠，匪徒立刻下手抢走耳坠不顾项链逃走。其实，项链才昂贵。不知道这种段子到底是不是她的，但粉丝迫切的心情可见一斑，这事儿我记住了这么多年。还有一次，看到说她婚前曾经有过一次暗恋未成，不想婚后才发现丈夫和自己非常和谐，于是突发奇想开始写故事，当时用打印机无法修改，她从最后一章写起，一气呵成。
从最后一章写起这种事，在我自己写小说后觉得真是——难得非同一般啊，作者要对一个故事的看法非常确定，才能让它逻辑顺畅的成为小说。像我这种今天觉得这个有理，明天觉得那个有理的人，就没法效仿。
《飘》同时也证明，文学修养，生活经历，甚至表达技巧都不是好小说的必要条件，感受力才是第一位的。


